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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 3次通盤檢討」 

先期規劃民眾座談會─【萬里鄉場次】 

簽到簿及紀錄 

一、時間：97年 12月 18日（星期四）上午 10時整 

二、地點：臺北縣萬里鄉商業文化大樓 5樓禮堂 

三、主持人：林處長永發                       記錄：林計妙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五、發言摘要： 

項次 發言人 發言摘要 本處回覆情形 

1 吳先生 1. 溪底村媽祖廟、大坪分

校旁有較平坦之區域

，建議改為管三用地。 

1. 管三、管四原係依自然

地形、環境條件等及整

體性考量劃設。 

2. 惟因管三、管四用地劃

設多有民眾陳情，故本

處於 98 年度辦理「管

三、管四細分區調整劃

設」研究案，有關明確

調整範圍可向村長或

本處提出，已納入研究

案研議。 

2. 設置網室、農舍需全部

所有權人同意，難以取

得。 

有關土地產權複雜乙案，

係民法與地政相關法規規

範，涉及私權部分非本處

可逕予同意。 

3. 30 甲土地劃入國家公

園，受到很大限制、無

法使用。 

1. 土地劃出國家公園範

圍後仍屬區域計畫山

坡地保護區範圍，其管

制規定相似，並非國家

公園範圍內管制即較

為嚴格。 

2. 本處於 98 年度將辦理

3 通先期規劃相關研究

案，有關範圍縮小明確

範圍可向村長或本處

提出，以納入前述研究

案研議。 

2 鄒先生 1. 農路修繕須經申請並

設計，無法應急，請適

1. 依現有法令規定，道路

修繕仍須提出申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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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發言人 發言摘要 本處回覆情形 

度開放或協助修繕。 對道路修繕有任何問

題，歡迎隨時聯絡本處

，將會詳細說明申請程

序並協助提供意見。 

2. 本處非屬道路主管機

關，如屬產業道路修繕

事項，建請洽詢公所。 

2. 現有農路僅有 2m，路寬

太窄，不敷使用。 

依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

動計畫之規定，在國家公

園範圍內禁止興闢道路。 

3 居民 
(未具名) 

1. 管三、管四土地使用受

很大限制，權利損失應

先談如何補償，且應深

入探討管三、管四如何

劃設。 

1. 管三、管四原係依自然

地形、環境條件等及整

體性考量劃設。 

2. 惟因管三、管四用地劃

設多有民眾陳情，故本

處於 98 年度辦理「管

三、管四細分區調整劃

設」研究案，有關明確

調整範圍可向村長或

本處提出，已納入研究

案研議。 

2. 設置垃圾桶原係好意

，惟遊客大量垃圾棄置

於垃圾桶，卻造成環境

髒亂，應協助解決，另

是否可協助蓋小間垃

圾間，以維護環境整潔

。 

有關垃圾桶係公所為當地

居民所設置，建請向公所

提出建議。 

3. 道路兩旁除草工作可

否以在地顧工方式委

託社區辦理。 

有關建議事項，煩請村長

協助建立名單供本處研議

辦理。 

4 農 會 代

表 

1. 國家公園內無法設置

網室，請放寬。 

1. 國家公園範圍內，管四

用地可申請設置簡寮。 

2. 如對簡寮申請設置有

問題，歡迎隨時聯絡本

處，將會詳細說明申請

程序並協助提供意見。 

2. 國家公園外道路兩旁

雜草割除後即清理乾

淨，國家公園內卻丟置

有關建議事項，煩請村長

協助建立名單供本處研議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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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發言人 發言摘要 本處回覆情形 

於水溝內。除草工作可

否以在地顧工方式委

託地方村民或交由公

所負責？ 

3. 獎勵作法宜多多加強。 有關建議事項，本處將納

入參考研議。 

六、會議結論： 

  (一)各建議事項處理情形或回應詳上表之「本處回覆情形」欄。 

  (二)以上所提建議事項，處理原則如下： 

1、非屬本處主管業務者，因屬個案性質，建請逕自洽詢相關

單位。 

2、屬本處主管業務者，如屬個案性質者，歡迎隨時聯絡本處

，將協助辦理；如涉整體規劃建議，本處將納入研議。 

  (三)有關除草工作委由地方村民負責之建議事項，惠請村長先將

名單蒐集，本處將研議可行性。 

  (四)國家公園範圍調整或管三、管四細分區調整之建議事項，惠

請村長協助搜集民眾意見並提供正確範圍，屆時將於辦理 3

通先期規劃相關研究案納入研議。 

  (五)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 3 次通盤檢討先期規劃作業於今年度

展開，如上述意見摘要遺漏或尚有意見者，請隨時向陽管處

提出，俾納入研討。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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